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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0 年 11 月 04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3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教育大樓 3 樓 A308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潘院長文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科智 

出席人員：劉佩雲委員、張志明委員、楊熾康委員、尚憶薇委員、李真文委員、

張德勝委員、高台茜委員、劉明洲委員、簡梅瑩委員、蘇鈺楠委員、

張威克委員、林嘉志委員、蘇育代委員、蔡其瑞主任、謝佳諺老師。 

列席人員：教學卓越中心陳怡廷副主任、教學卓越中心陳禮凡助理 

           

壹、 111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(教學卓越中心報告)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人事室頒發任職 20 年及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狀，得獎老師：教行系梁金

盛老師、教育系饒見維老師、教育系蕭昭君老師、教育系劉佩雲老師、教育

系廉兮老師等五位老師，感謝各位老師歷年來的付出。 

二、院辦將於明日 11 月 05 日(五)辦理院課程委員會議。 

三、110 年度科技部計畫本院教師申請共通過 17 件；學生申請共通過 11 件。 

四、110 年 09 月 28 日(二)師培與本院協辦「教師節感恩奉茶」活動已圓滿落幕。 

五、本校因應疫情指揮中心目前警戒表準調降為第二級，目前仍維持擴大彈性

辦公時間；請院內同仁仍需提高警戒並實施自主健康管理。 

六、本院教育神經科學實驗中心已建置完畢，中心將持續進行相關計畫實施。

儀器教育訓練時間已於 10 月 8 日及 10 月 22 日辦理完畢；開幕式與學術研

討會預定於 12 月 3 和 4 日辦理，並請各系踴躍投稿認知神經科學相關期刊。 

七、本院消防安全設施及廣播系統已檢修完畢，皆可正常使用。 

八、本院於暑假期間實施防鴿網工程，塔樓防護網及部分區域防鴿網已建置完

成，並持續施作內外部防鴿網。 

九、因應疫情，國際處於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之國際化發展專帳提撥 10%金額至

本校境外學生紓困助學專戶，做為緊急紓困學金使用。 

十、110 年度校優良教師名單已送教務處校優良教師委員會辦理。 

十一、本院擬於 111 學年度修改院基礎課程並針對非師資生及師資生基礎課程

做調整，新設非師資生基礎學程(敬請參考附件-花師教育學院 111學念度院

基學程架構圖)。 

十二、下次院主管會議時間為 110 年 12 月 02 日(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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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提案討論： 

【第一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

案由：本院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修訂第九點第 1 項內容，研究生計畫審查申請之條件（修畢學分之規定）及

第十點第 1 項修訂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組成之規定。 

檢附：教育系-多元碩士班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全文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【第二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

案由：本院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1. 修訂第八點第二項內容，博士生申請所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之相關規定

「申請由非本班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以該屆學生入學人數四分之一為

原則，並呈交申請書說明論文研究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關聯性，經班務會議

同意。」 

2. 修訂第十點第三項部分內容，新增「指導教授非本班專任教師時，至少需

有一位本班教師（含曾任、專案或兼任）擔任委員。」 

3. 修訂第十一點第二項內容，申請博士學位考試之門檻「有關學術論文發表

之點數由 8 點降為 6 點」 

檢附：教育系-多元博士班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全文)。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【第三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特殊教育學系 

案由：本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(特殊教育組)修業要點修訂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1.修訂第三條入學資格，依據之法規名稱修改。 

      2.修訂第八條資格考試，(四)考試範圍，3.共同必考科目折抵，新增(4)專書

抵免與(5)專利抵免兩項申請折抵條件。 

檢附：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(特殊教育組)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 

      全文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【第四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

案由：本院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1.修訂第一條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刪除博碩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。 

       2.修訂第五條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刪除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

    3. 修訂第九條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刪除研究生學術參與實施辦法。 

檢附：體育系-碩士班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全文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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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五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

案由：本院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修訂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1.修訂第一條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刪除博碩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。 

      2.修訂第五條學分抵免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刪除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

檢附：體育系-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全文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【第六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

案由：本院教育博士班(運動教育組)修業要點修訂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1. 修訂第一條，學校辦法名稱修改同步修正為博碩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。 

檢附：1.體育系-教育博士班(運動教育組)修業要點(對照表及修訂後前全文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會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【第七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花師教育學院 

案由：本院擬於 111 學年度修改智慧教育專業學程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智慧教育專業學程修改為智慧教育微學程(原 15 學分調降為 9 學分) 

檢附：1.花師教育學院 111 學年度院基學程架構圖。 

      2.智慧教育專業學程課規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下學期提送課程委員會議修訂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伍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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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重要相關事項： 

 III、Important notes: 

 本學程至多抵免 6 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改名稱為智慧教育微學程 

修滿下列科目達 9.0 學分，完成本學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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